
 

各機關執行單位預算有關用途別科目應行注意事項 

一、為使用途別科目之劃分及其執行標準更為明確起見，特加規定如附表之

所定。 

二、各機關所管經費，應按用途別科目定義範圍確定歸屬，並切實依照規定

標準執行。 

三、各機關不得於規定之第一、二級用途別科目以外，增列任何名稱之科目，

其確有特殊原因及事實，致原定科目不敷應用時，應依照預算法第九十

七條之規定，事先擬具科目名稱，詳敘理由專案送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

定。 

 

 

 

 

 

 

 

 

 

 

 

 

 

  



 

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 

第 一 級 

科 目 

第 二 級 

科 目 
定 義 執 行 標 準 

一、人事費  

 

 

 

 

 

1.民意代表待遇 

 

 

 

 

2.政務人員待遇 

 

 

 

 

 

 

 

 

 

 

 

 

 

3.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4.約聘僱人員待遇 

 

 

 

 

 

 

5.技工及工友待遇 

 

 

6.獎金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

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

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與技

工、工友等現職人員及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之相

關待遇（含退休）經費屬之。 

凡民意代表之歲費、公費、研

究費及依法聘用之助理人員

待遇補助等屬之。 

 

 

凡總統、副總統及依憲法規

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等

民意機關同意任命之（如監

察委員、考試委員、大法官）、

或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人員，含特任、特派人員及

其相當職務人員、各部政務

次長與其相當職務人員暨比

照簡任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人

員，以及民選地方行政首長、

政務副縣(市)長及縣(市)長

任命之政務人員支領之月俸

（或薪俸）、公費（或加給）

等待遇屬之。 

凡各機關編制內職員、軍職

人員、警察人員、消防人員、

派用人員、學校教、職員及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支

領之薪俸、加給等待遇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因業務需要，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規定聘、僱人員支領之酬金

及聘請兼任或代課教師支給

兼(代)課鐘點費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依工友管理

要點僱用之技工及工友支領

工餉、加給等待遇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

 

 

 

 

 

 

按實有人數依現行「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地

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等規

定之標準執行。 

按實有人數依現行「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規定

之標準執行。 

 

 

 

 

 

 

 

 

 

 

 

按實有人數依現行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軍人待

遇條例、教師待遇條例及警察

人員人事條例等規定之標準

執行。 

1.依通案或其他經專案核定

支給標準執行。 

2.鐘點費：依照「公立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

準表」及「公立中小學兼任

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

準表」規定標準執行。 

按實有人數依現行「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標

準執行。 

1.依現行法令規定標準執行。 



 

第 一 級 

科 目 

第 二 級 

科 目 
定 義 執 行 標 準 

 

 

 

 

 

 

 

7.其他給與 

 

 

 

 

 

 

 

 

 

 

 

8.加班費 

 

 

 

 

 

 

 

 

 

 

 

 

 

 

 

 

 

 

 

 

 

 

 

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

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與技

工、工友等現職人員及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依相

關規定支領之各項獎金（含

月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屬

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

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

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與技

工、工友等現職人員及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依相

關規定支領之各項費用（如

軍職人員主副食與服裝、地

方民意代表出席費、婚喪及

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休

假補助等）補貼、執行職務意

外傷亡慰問金及福利互助補

助等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法定編制人

員、約聘僱人員與技工、工友

及民意代表助理等員工超時

加班、未休假加班等屬之。 

 

 

 

 

 

 

 

 

 

 

 

 

 

 

 

 

 

 

 

 

2.退休人員及遺族年終慰問

金依「退休(伍)軍公教人員

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

核實辦理。 

 

 

 

應由各相關權責單位依照有關

規定及「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

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

表」辦理，並嚴格審核後執行。 

 

 

 

 

 

 

 

 

1.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執行。 

2.依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

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第

1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經指

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

職務者為加班，服務機關應

給予加班費、補休假。又該條

修正說明略以，各機關（構）

如基於管理之需要，指派公

務人員於法定辦公時數以

外，處理本職以外之臨時性、

突發性事務之特定期間值

班、值勤、值日（夜）等，均

屬加班。 

3.各機關對於加班費之支給，

應嚴控及加強查核，並依「各

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之規

定核實執行。 

4.除為接待外賓，或利用膳食

時間舉行重要會議，或為因

應團體勤務之特殊需要，確

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

時，得由機關統籌供應餐盒，

並免予於加班費內扣除外，



 

第 一 級 

科 目 

第 二 級 

科 目 
定 義 執 行 標 準 

 

 

9.退休退職給付 

 

 

 

 

 

 

 

 

 

 

 

 

 

 

 

 

10.退休離職儲金 

 

 

 

 

 

11.保險 

 

 

 

 

 

 

 

 

12.調待準備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第一屆

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及政務人

員支領之退職金、司法官支

領之退養金，與法定編制人

員殮葬補助及因退休、資遣

所支領之舊制退撫給付、退

休人員及支領撫卹金之遺族

子女教育補助費等給付，公

教人員保險養老年金給付超

過基本年金率計得部分，以

及支付聘僱人員資遣退職給

付不敷數、撫慰金、殮葬補

助，與技工、工友退職給付不

敷數、退撫給與(如遺屬撫卹

金、殮葬補助費、退休加發慰

助金、退職補償金及資遣給

與)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政務人

員、法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

聘僱人員、技工、工友等現職

人員依法提撥之退休、離職

儲金、勞工退休準備金、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等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

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

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與技

工、工友等現職人員、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替代

役及退休人員應由政府負擔

之公保、軍保、勞保、健保（含

眷屬保險）、國保保費補助之

給付屬之。 

凡依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政

策估計之人事費用準備屬

之。 

其餘一般加班均不得於支領

加班費外另行供應餐盒。 

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核實列

支。 

 

 

 

 

 

 

 

 

 

 

 

 

 

 

 

依規定按薪資數額核實列支。 

 

 

 

 

 

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核實列

支。 

 

 

 

 

 

 

 

按實有人數依規定之標準執

行，並按實際支用性質歸屬於

上述各項人事費科目項下。 

二、業務費  

 

 

1.教育訓練費 

 

 

凡各機關、學校處理經常一

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

之各項業務費用屬之。 

凡對現職員工實施教育訓練

所需補貼(補助)有關學分

費、雜費、教材、膳宿及交通

 

 

 

1.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及「行

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等



 

第 一 級 

科 目 

第 二 級 

科 目 
定 義 執 行 標 準 

 

 

 

 

 

 

2.水電費 

 

3.通訊費 

 

 

 

 

 

4.土地租金 

 

5.權利使用費 

 

 

 

6.資訊服務費 

 

 

 

 

 

7.其他業務租金 

 

 

 

8.稅捐及規費 

 

9.保險費 

 

 

10.兼職費 

 

 

 

 

11.約用人員酬金 

 

 

費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水、電、煤氣

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郵資、電話、電

報、數據通訊或網路通訊等

業務聯繫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土地（指素

地）之租金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專利權、智

慧財產權、商標權等各項權

利而須按期支付之相關權利

金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資訊操作、

維修、購買雲端等服務費用、

金額未達 1 萬元之軟體購

置、期間未達 2 年之軟體授

權費用或屬營業租賃性質之

資訊設備租金等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除土地、權

利及資訊服務外之一切動

產、不動產等租金費用屬之。 

凡依法律規定所需繳納之稅

捐、規費、土地重劃費等屬

之。 

凡依法令規定或實際需要對

所執行之業務活動、所管財

產繳納相關保險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之兼職人員，並

依行政院所定「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支給表」給付之兼職

費用屬之。 

 

凡為協助業務推動所需遴用

約用人員辦理相關事務，如

清潔、安全維護、調查、資料

規定辦理。 

2.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

人員，依照或準用「中央各

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

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

助項目及數額表」辦理。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及公定

價格或市價執行。 

1.依實際需要並按公定價格或

市價執行。 

2.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

話通信費，依「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

原則」規定辦理。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及契約

所定執行。 

同上。 

 

 

 

同上。 

 

 

 

 

 

同上。 

 

 

 

依照預算並按相關法律規定

執行。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及法令

規定或契約所定執行。 

 

應由各相關權責單位依照有

關法令規定及「各機關員工待

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

權責分工表」辦理，並嚴格審

核後執行。 

1.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2.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服務

費應切實依「預算法第六十



 

第 一 級 

科 目 

第 二 級 

科 目 
定 義 執 行 標 準 

 

 

 

1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3.委辦費 

 

 

 

 

 

 

 

 

 

 

14.國際組織會費 

 

 

15.國內組織會費 

 

 

16.軍事裝備及設施 

 

 

 

17.物品 

 

 

 

18.一般事務費 

建檔、學術研究、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等工作所給付之費

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辦理具專業性事

務，並依作業量計算給付之

費用，如出席會議、專業顧

問、專業審查、演講或授課、

撰寫或編輯教材、命題、監

考、裁判、閱卷、評鑑及撰稿、

審稿、編輯、校對、表演等屬

之。 

 

 

 

 

 

 

凡公務所需委託其他政府、

機關、學校、團體及個人等進

行學術研究、辦理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或屬本機關法定

職掌之相關業務，並依雙方

約定契約內容支付之各項費

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參加國際性專業

組織或學術團體應繳納之會

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參加國內專業組

織或學術團體應繳納之會費

屬之。 

凡公務所需軍事裝備及材

料、軍品生產及製造、軍事設

施及研發、技術訓練等費用

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年限未及 2

年或金額未達 1 萬元之消耗

品(包括油料)或非消耗品購

置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非屬前述各專項

二條之一執行原則」規定辦

理。 

 

1.按實需品名、數量、規格依

市價或規定標準執行。 

2.出席費及稿費支給標準，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3.各訓練機關講座鐘點費支

給標準，依「講座鐘點費支

給表」辦理。 

4.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依「軍

公教員工擔任各機關（構）

學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

判費支給表」辦理。 

5.其他經專案核准另有支給

標準者，依其規定。 

1.依照預算按法律、契約、「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

計畫管理要點」、「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

民間辦理實施要點」或地方

政府自行訂定之相關規定

辦理。 

2.委託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經費應切實依「預算法

第六十二條之一執行原則」

規定辦理。 

依照預算按法律、契約及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同上。 

 

 

依國防部有關規定辦理。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1.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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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給養費 

 

 

20.軍事裝備設施養護

費 

21.房屋建築養護費 

 

 

 

22.車輛及辦公器具養

護費 

23.設施及機械設備養

護費 

 

 

 

 

24.國內旅費 

 

 

 

 

 

25.大陸地區旅費 

 

 

 

 

 

 

 

 

 

費用，如押金、印刷、獎牌製

作、環境佈置、清潔、保全、

接待外賓、訴訟、制服、駐外

人員裝費、員工（含民意代

表）健康檢查、雜支及辦理藝

文、康樂活動、部隊犒賞、加

菜與對團體慰勞、獎勵，以及

民意代表支給費用、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用、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費用等屬之。 

凡對受刑人、被告、偷渡犯及

少年之主、副食等給養或安

置費屬之。 

凡軍事裝備及設施之養護費

用屬之。 

凡辦公房屋、教室、住宅與宿

舍、室內停車場及其附著物

等所需之保養、維修費用屬

之。 

凡公用車輛及辦公用機具所

需之保養、維修費用屬之。 

凡港埠、道路、公園、室外停

車場、運動場、水利、機電設

備等公共設施與公務應用之

儀器及非屬車輛暨辦公器具

之設備所需的保養、維修費

用屬之。 

凡公務於臺澎金馬等地區所

需之差旅費用（含現職人員

因公出差旅費、兼職人員依

規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與公

務活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旅

費補助等）屬之。 

凡公務於大陸地區（含香港、

澳門）所需之差旅費用（含現

職人員因公出差旅費、民意

代表國外考察旅費補助、兼

職人員依規定支領旅費補助

及參與公務活動之非現職人

員有關旅費補助等）及川裝

費(不含裝費)屬之。 

 

 

2.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應

切實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

之一執行原則」規定辦理。 

 

 

 

 

 

 

 

按實有人數依規定標準執行。 

 

 

依國防部有關規定辦理。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同上。 

 

同上。 

 

 

 

 

 

各機關出差之派遣，應嚴格控

管，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

為原則，其確應業務需要核派

時，出差旅費報支標準，應切

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覈實報支。 

1.按實際需要依「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執

行。 

2.各機關年度派員赴大陸地

區（含香港、澳門），依核定

之年度出國計畫切實執行，

如確有特殊情形必須變更

計畫，或臨時業務需要派員

出國者，應依「行政院及所

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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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國外旅費 

 

 

 

 

 

 

 

 

 

 

 

27.運費 

 

28.短程車資 

29.機要費 

 

30.機密費 

 

 

31.特別費 

 

 

 

凡公務於國外各地區所需之

差旅費用（含現職人員因公

出差旅費、民意代表國外考

察旅費補助、兼職人員依規

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與公務

活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旅費

補助等）及川裝費(不含裝

費)屬之。 

 

 

 

 

凡公物之運輸、裝卸、通行

(含通關)等所需費用屬之。 

凡短程洽公所需車資屬之。 

凡因應執行業務需要，並核

定有案之機要費屬之。 

凡因應國防、外交及僑務業

務實際需要，必須保守機密

之費用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之首長、副首

長等人員因公務所需，並經

核定有案之特別費屬之。 

陸地區案件編審要點」或地

方政府自行訂定之相關規

定辦理。 

1.按實際需要依「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執

行。 

2.各機關年度派員出國，依核

定之年度出國計畫切實執

行，如確有特殊情形必須變

更計畫，或臨時業務需要派

員出國者，應依「行政院及

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編審要點」或地方政

府自行訂定之相關規定辦

理。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同上。 

依照預算按核定數額或規定

標準執行。 

依照預算按核定數額執行。 

 

 

1.依照預算按規定標準執行。 

2.各機關特別費之支用，依行

政院 95 年 12 月 29 日院授

主忠字第 0950007913 號函

及 98年 4 月 23 日院授主忠

字第 0980002467 號函規定

辦理。 

三、設備及投資  

 

 

 

 

 

1.土地 

 

 

2.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凡購買資本性財產及取得權

利所支付之費用(含取得資

產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能

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

務能量及效率之增添、改良、

重置及大修等支出)屬之。 

凡公務所需房屋基地、地上

物拆遷補償及其他土地購置

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辦公建築物、廠

房、倉庫、餐廳、教室、室內

停車場、宿舍等房屋建築工

程與其附著物水電設備、無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1.依照預算按工程契約或計

畫書執行。 

2.房屋建築工程相關之媒體

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應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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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4.機械設備費 

 

 

 

 

5.運輸設備費 

 

 

 

6.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7.雜項設備費 

 

 

 

8.權利 

 

9.投資 

 

障礙設施等之規劃、設計、監

造、工程管理(含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施工、裝潢及購

置(含融資租賃)等費用屬

之。 

凡公務所需除「土地」與「房

屋建築及設備費」科目所列

外之公共建設工程及其附著

物水電設備，如橋樑、鐵公

路、街道、下水道、土地開墾、

清理及治山、防洪、水利、灌

溉、公園、室外停車場、運動

場等之規劃、設計、監造、工

程管理(含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施工及購置(含融資

租賃)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電信電視廣播設

備、氣象設備、通訊設備及各

項機械工程工具、測試儀器、

醫療器械設備之購置(含融

資租賃)及裝置等費用屬之。 

凡有關陸運水運空運所需船

舶、飛行器、各式車輛之購置

(含融資租賃)或建造等費用

屬之。 

凡公務所需各項電腦設施、

週邊設備、裝置（含一次購買

時所配置之套裝軟體，如作

業系統軟體，以及後續 2 年

以上效益之軟體改版、升級

與應用系統開發規劃設計）

等購置（含融資租賃）費用及

符合融資租賃性質之雲端服 

務購買經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事務設備、防護

設備、圖書設備、博物等非屬

以上各項設備之購置(含融

資租賃)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取得各項專用權

利之一次付款費用屬之。 

凡對其他事業（含非屬信託

基金之特種基金及民間企

業）挹注一定資金作為該特

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

執行原則」規定辦理。 

 

 

 

1.依照預算按工程契約或計

畫書執行。 

2.公共建設工程相關之媒體

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應切實依

「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執

行原則」規定辦理。 

 

 

 

 

 

按預算所列名稱、數量及金額

執行。 

 

 

 

同上。 

 

 

 

同上。 

 

 

 

 

 

 

 

 

同上。 

 

 

 

依照預算按實際需要執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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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基金及民間企業之資本者

屬之。 

四、獎補助費  

 

 

 

 

1.對直轄市政府之補

助 

2.對各縣市政府之補

助 

3.地方政府對下級政

府之補助 

 

4.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5.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6.對外之捐助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8.對私校之獎助 

 

 

 

 

 

9.對學生之獎助 

 

 

凡對特種基金、下級政府、外

國政府、國內外民間團體或

個人之補助、捐助、獎助及處

理公務發生之損失、補償或

賠償費用等屬之。 

凡中央各機關對直轄市政府

之補助款項屬之。 

凡中央各機關對各縣市政府

之補助款項屬之。 

凡各直轄市、縣(市)各機關

對下級政府之補助款項屬

之。 

凡同級政府各機關、學校（不

屬特種基金者）間之補助款

項屬之。 

凡對除信託基金、債務基金

以外之特種基金有關收入、

費用之補助或虧損、短絀（含

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員工權益

補償）之填補屬之。 

凡對外國之捐助、捐贈或贈

與(含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屬之。 

 

 

 

凡對行政法人、國內民間團

體（含政黨）、學術團體、文

化公益事業機構等之捐助、

捐贈或贈與(含辦理媒體政

策及業務宣導)屬之。 

 

凡對私立學校之獎勵、捐助、

捐贈或贈與（含辦理媒體政

策及業務宣導、對財團法人

私校退撫基金等依法填補之

經營虧損）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給與學生之

各項公費、獎助學金及工讀

金屬之。 

 

 

 

 

 

依照預算，分別按補助事項、

對象、數額及規定執行。 

同上。 

 

同上。 

 

 

同上。 

 

 

依照預算按個別基金實際需

要執行。 

 

 

 

1.依照預算，分別按捐助事

項、對象、數額及規定執行。 

2.對外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之捐助經費應切實依

「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

執行原則」規定辦理。 

1.依照預算，分別按捐助事

項、對象、數額及規定執行。 

2.對國內團體辦理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之捐助經費應

切實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

之一執行原則」規定辦理。 

1.依照預算，分別按捐助事

項、對象、數額及規定執行。 

2.對私校辦理媒體政策及業

務宣導之獎助經費應切實

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

執行原則」規定辦理。 

按實有人數依規定標準與實

際需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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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社會保險負擔 

 

11.對公保軍保退撫基

金之補助及挹注 

 

 

12.社會福利津貼及濟

助 

 

 

 

 

13.公費就養及醫療補

助 

 

14.差額補貼 

 

 

 

 

 

15.損失及賠償 

 

16.獎勵及慰問 

 

 

 

 

 

 

 

 

17.其他補助及捐助 

凡社會保險政府應負擔之費

用屬之。 

凡依法撥補公教人員保險、

軍人保險、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及公教人員個人專戶

制退撫儲金基金屬之。 

凡社會福利現金給付或對農

民、漁民、勞工、文化工作者、

低收入、傷殘、失業、貧困、

病患等有關醫療與生活扶助

等濟助費及對被害人支付補

償金屬之。 

凡榮民及公費養護病患（如

精神病、漢生病、烏腳病）等

之就養及醫療費用屬之。 

凡對非屬現職公教人員之其

他特定人員有關優惠存款與

各種貸款利息差額（含退休

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利息、勞

工建購住宅利息之差額）、物

資價差之補貼屬之。 

凡處理公務發生之損失或賠

償費用（含國家賠償）屬之。 

凡對非屬公務機關或人員之

其他特定團體、人員有關志

願服務、依法檢舉或法令獲

頒獎項等，給予各項獎勵金

（含為推動業務辦理競賽而

發給之獎勵金）及對軍眷、退

休（職）人員、因公傷亡遺族

給付慰問金，如三節慰問金

等費用屬之。 

凡非屬前述各專項之補助、

捐助、捐贈或贈與、回饋金及

對公職或民意代表候選人之

公費補貼等屬之。 

依照預算，按所列人數、每人

每月支給數額及規定執行。 

依照預算按個別基金實際需

要執行。 

 

 

按實有人數依規定標準執行。 

 

 

 

 

 

同上。 

 

 

依照預算按不同補貼類別標

準及實際需要執行。 

 

 

 

 

依照預算按規定與實際需要

執行。 

依照預算按規定標準及實務

需要執行。 

 

 

 

 

 

 

 

依照預算，分別按補助、捐助

事項、對象、數額及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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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債務費  

 

 

 

1.債務利息 

 

2.手續費 

凡政府之公債、庫券及賒借

等債務之付息與其經銷還本

付息手續費及折扣等支出屬

之。 

凡應給付債款之利息支出屬

之。 

凡因債券發行與債款還本付

息應支付之手續費及折扣屬

之。 

 

 

 

 

按建設公債條例、協定書、契

約等規定數額執行。 

同上。 

六、預備金  

 

1.第一預備金 

 

2.第二預備金 

 

3.其他準備金 

凡依法及業務需要設定之各

種預備金、準備金屬之。 

凡於單位預算中所設定之預

備金屬之。 

凡於總預算中所設定之預備

金屬之。 

凡於總預算中依業務特性需

要所設定非屬以上各種預備

金，如災害準備金等屬之。 

 

 


